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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兖政办字〔2023〕13号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单位：
《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bookmark: _Toc18933]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应 急 预 案

[bookmark: _Toc21608]1工贸行业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978]济宁市兖州区交通区位优越，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京沪、兖石铁路、鲁南高铁在这里交汇，日兰高速、327国道等数十条公路干线在境内交织成网。兖州区面积534.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4.10万，辖6镇4街道办事处，共48个居委会，296个村委会。
近年来，济宁市兖州区大力鼓励造纸包装、橡胶化工、高端装备制造、农机装备、建材等五大产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致力高质量发展，综合实力大幅攀升，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主要代表企业有太阳纸业、华勤集团、联诚精密、山拖农机、基尚建材等。
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企业生产安全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经核查全区重点防护对象涉及3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其中新兖镇2家、颜店镇1家；48家粉尘涉爆企业，可燃性粉尘种类包含：静电粉末涂料15家、木粉尘16家、谷物粉尘9家、铝粉3家、炭黑硫磺粉尘3家、骨粉1家、棉粉1家；其中轻工行业30家、机械行业17家、纺织行业1家；共9家金属冶炼企业，共计28台电炉，其中1吨以下电炉12台，1吨以上电炉16台，其中新驿镇2家、漕河镇2家、大安镇2家、新兖镇2家、酒仙桥街道1家；有限空间作业重点企业11家；涉氨制冷企业4家。
2总则
[bookmark: _Toc17441]2.1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8823]为建立健全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规范、完善工贸行业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切实增强应对、防范工贸行业事故风险和事故灾难的能力；更好的实现防范系统有效、决策科学合理、应急指挥顺畅、应急保障有力；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1126]2.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济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管理暂行规定》《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济宁市兖州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361]2.3适用范围
全区行政区域内工贸行业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适用本预案。企业在发生建筑工程事故、燃气事故、特种设备事故、突发环境等事件时，按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处置，不适用本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超出镇（街道）政府（办事处）以及企业处置能力或者跨镇（街道）行政区域的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30742]2.4危险因素的确定
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现主要包括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商贸五大行业，事故类型涵盖火灾、物体打击、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坍塌、车辆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灼烫、容器爆炸、其它爆炸、中毒和窒息、其它伤害，具有事故类别多、涉及范围广、次生、衍生灾害多等特点。
全区工贸行业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遍布全区10个镇（街道），结合以往发生事故经验总结，经综合分析，可能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九种类型：
[bookmark: _Toc29990]2.4.1物体打击
[bookmark: _Toc437853736][bookmark: _Toc438719840][bookmark: _Toc437854014][bookmark: _Toc437873116][bookmark: _Toc438104758]工贸行业涉及的物体打击，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高处不稳定物体、高处作业（高处设备检查、维修等作业）时使用的工器具、零配件等，会因作业人员的失误行为掉落，有造成低处人员受到物体打击伤害的危险。
（1）在设备检修过程中，因工具、零部件存放不当，维修现场混乱，检修人员违章蛮干，而发生工具、设备和其他物品对人员的伤害。
（2）高处作业现场没有监护人、未设立警示牌，高处作业位置下有无关人员通过，由高处作业人员失手造成工具等重物坠落，砸伤下方人员的危险。
（3）生产车间发生物体打击的事故，大多是因为工人的误操作，未遵循安全规程作业，导致设备的损坏，损坏的金属物品或机械零部件、破损件飞出，造成对人员的伤害。
（4）高处作业完毕后，使用的维修工具和更换的部件未及时回收，开车后，有可能造成工具或部件坠落砸伤地面作业人员的危险。
（5）装车、卸车过程中，码垛太高或超过叉车额定载荷有发生物体坠落对人员的伤害。
[bookmark: _Toc25892]2.4.2机械伤害
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使用了各类机械设备，这些机械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易发生机械伤害事故。机械伤害事故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卷入、倾倒、摩擦或磨损危险等。机械设备危险因素主要有：
（1）设备没有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2）设备的防护装置被拆除；
（3）在设备运转时，对设备的转动部位进行检查、加油或擦拭设备；
（4）设备带病运转；
（5）在检修完毕试车时，没有作好确认，盲目开车；
（6）岗位人员操作技能差；
（7）对不熟悉的设备擅自操作；
（8）岗位工人酒后上岗；
（9）违章操作、违章指挥、操作规程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5035]2.4.3高处坠落
工贸行业涉及的高处坠落伤害主要是指在高处（2m以上）作业时，因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防护措施不到位，栏杆、盖板、梯子等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或因腐蚀强度下降等原因，导致作业人员发生坠落造成的伤亡事故。
存在高差作业的场所均是造成高处坠落的固有危险源。在日常巡检或检修作业时操作不慎、登高作业违反规定、防护栏失效、设施不牢固、警示警告标志不完善等会发生高处坠落事故。主要原因有：
（1）各类平台、走廊、走梯因缺少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杆设置不符合要求，人员在作业或行走过程中容易造成坠落伤害事故；
（2）在生产线上检修的设备，跨越或上下设备、设施、地坑时，设施的防护栏、网盖失效时，也存在失足坠落的危险；
（3）操作人员、电工、维修人员在登高作业时，因倾倒、打滑或钢梯强度不足，有发生人员高处坠落的危险；
（4）维修登高作业时，如果防护措施不当或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安全带、安全绳），违章蛮干，易发生坠落事故；
（5）在雨、雪、大风、低温等恶劣天气情况下禁止进行室外高处作业，如强行进行作业有发生作业人员坠落的可能；
（6）作业人员不具备相应高处作业条件（如有心脏病、恐高等），作业时有发生作业人员坠落的可能。
（7）高处检修平台或作业平台未设置防护栏杆，或防护栏杆间隙过大，强度过低，有造成人员不慎从高处平台坠落的危险。
（8）操作人员、电工、维修人员在登高作业时，因梯子倾倒、打滑有发生人员高处坠落的危险。
（9）工作人员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个人防护措施不到位，现场亦无监护人员，有造成人员高处坠落的危险。
[bookmark: _Toc20466]2.4.4坍塌
工贸行业的各类仓储设施、原材料及成品仓库、堆场、堆垛，都具有发生坍塌事故的潜在风险，其主要表现为：
（1）原材料堆放过程中，堆垛超高，外力撞击堆垛，堆垛超高、堆放不稳等容易造成坍塌事故。
（2）设备基础砂浆、混凝土标号低于设计标号要求，材料没有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钢结构架腐蚀开焊，均会造成设备倾覆倒塌，造成周围人员伤亡事故。
（3）由于建筑质量问题及地震等原因有可能造成各建筑物坍塌，设备倾覆，不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造成其内或周围的人员伤亡。
（4）生产车间屋顶因暴雪、狂风、地震、火灾爆炸等，导致厂房等建筑坍塌。
（5）设备检修、拆卸时固定措施防护不牢造成的坍塌事故。
（6）在物料装卸、转移、搬运等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协调不周、物料包扎捆绑不牢、仓储区内码垛不牢固等原因，造成物体坍塌事故。
[bookmark: _Toc13703]2.4.5粉尘爆炸
金属、合成材料、棉麻、粮食、农副产品、木材、静电喷涂等生产、加工、储存、使用企业作业场所，存在可燃性粉尘，粉尘达到一定的浓度、与空气（氧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遇到明火、静电火花或表面温度超过引燃温度的高温物体等可能发生粉尘爆炸，且易产生二次爆炸，极易造成群死群伤。
[bookmark: _Toc14265]2.4.6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工贸行业企业内的各类储罐、槽、烟道、锅炉、地下室、地坑、废井、地窖、反应釜、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温室、封闭式粮仓、料仓、电炉、中频炉、排水器等都属于有限空间。若发生在造纸、印染、酿造等行业浆池、反应釜、污水池、污水管道以及建材清库等作业活动过程中，若未严格遵守有限空间作业注意事项（如履行审批手续：作业前必须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并将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和应急措施告知作业人员；必须采取通风措施；必须对有限空间的氧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等进行监测合格后，方可作业；作业现场必须配备防护设施和应急装备；作业现场必须配置监护人员；严禁在事故发生后盲目施救等）极易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bookmark: _Toc991337752]2.4.7可燃气体导致的中毒、爆炸、火灾
工贸行业涉及的可燃气体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特点。可燃气体的输配、贮存、使用等过程中，存在泄露、爆炸风险，易引发中毒、爆炸、火灾等事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1235464438]2.4.8高温熔融金属导致的灼烫、其他爆炸、火灾
高温熔融金属容器泄漏、倾覆等风险，易引发灼烫、其他爆炸、火灾等事故，特别是液态高温熔融金属遇水混合极易引发喷爆事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1082460489]2.4.9液氨泄露导致的中毒、火灾和爆炸
工贸行业涉及制冷企业大多使用液氨制冷，液氨易挥发、具有腐蚀性，爆炸极限15.7—27.4%。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液氨泄漏时迅速气化膨胀，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静电火花、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极易造成伤亡事故。大量泄漏的液氨形成氨气，短期内吸入大量氨气后可出现流泪、咽痛、声音嘶哑、咳嗽、痰带血丝、胸闷、呼吸困难,可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等,可出现紫绀、眼结膜及咽部充血及水肿、呼吸率快、肺部罗音等。严重者可发生肺水肿、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喉水肿痉挛或支气管粘膜坏死脱落致窒息,还可并发气胸、纵膈气肿，易造成中毒事故。
[bookmark: _Toc31310]2.5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坚持先避险后抢险、先救人再救物，穷尽一切手段、力量和方法，遵循科学原理、制定施救方案，确保不发生任何次生灾害和人员损失。
（2）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坚持应急救援与事前预防相结合，加强重点风险的管控，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夯实安全基础，做到演练常态化、实战化，常备不懈。采用先进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强化监测预警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
（3）迅速响应，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报告信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应对，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第一时间疏散无关聚集群众，第一时间依法查处造谣生事者并向社会公开揭露曝光。
（4）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坚持“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方案、统一实施”的协调联动机制，确保人力、物资、设备、技术和信息有机配置，快速高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5）全面防控，保持稳定。全面排查评估风险，避免事故升级或次生、衍生灾害；妥善安置伤亡人员，抚慰伤亡者家属，必要时做好相关心理疏导；确保水、电、食品、帐篷等应急物资供应，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31078]3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3337]3.1组织体系
工贸行业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后，由区政府成立临时性指挥机构济宁市兖州区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8个工作组。根据需要，可设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15628]3.2机构组成及职责
[bookmark: _Toc21293]3.2.1区指挥部及职责
总 指 挥：分管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政府办公室分管负责人、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主要负责人。
成   员：区委宣传部、区政府办公室、区总工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气象局、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中心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有关负责人。
主要职责：执行国家有关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法规和政策，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应急救援指示批示精神；发生事故时，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向各工作组、应急救援部门发出救援指令，指挥、调度有关部门（单位）参加事故应急救援。紧急调度应急储备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检查督促各救援工作组及部门的工作，及时提出指导和改进意见。适时调整应急救援人员组成，保证救援机构正常工作；负责信息的接收和发布，向上级汇报事故救援情况。
3.2.2区指挥部办公室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副主任由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分管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监测、接收、核实、分析研判事故信息并按程序报告；组织落实区指挥部决定；协调、调度成员单位按照预案和职责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承办区指挥部交办的工作。
[bookmark: _Toc10621]3.3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bookmark: _Toc31454]3.3.1综合协调组
组  长：区政府办公室分管负责人
副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镇（街道）分管负责人。
成  员：区委宣传部、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相关科室以及事发地镇（街道）相关业务负责人。
职  责：起草工作专报、领导讲话等文稿按程序报送相关领导；向市政府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相关信息；整理形成会议记录和领导同志讲话整理稿；按照区指挥部部署和要求，协调其他相关工作；监测、接收、核实、分析研判事故信息并按程序报告；组织落实区指挥部决定；协调、调度成员单位按照预案和职责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8279]3.3.2现场救援组
组  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
成  员：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行业主管部门、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区卫生健康局等部门相关科室负责人，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专业救援队伍及相关领域安全技术专家等。
职  责：对事故危害程度和范围、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预判；负责研究制定落实救援技术方案、安全措施及应急救援各项工作制度；负责实施区指挥部批准的应急救援方案。组织召开现场救援调度工作会议；汇总救援工作组工作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根据应急救援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优化完善措施，报区指挥部审定。为事故相关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咨询方案，必要时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按照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和现场救援组的指令，组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实施应急救援和处置。协调各救援人员科学合理安排救援工作；及时反馈现场救援情况及存在问题。视情成立行业相关领域安全技术专家小组，对事故的发生和发展趋势、救援方案、处置办法、事故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应急处置措施和决策建议。
[bookmark: _Toc28265]3.3.3医疗救护组
组  长：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人
成  员：区卫生健康局相关科室负责人、相关医院主要负责人、相关医院急诊医学科负责人。
职  责：综合协调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现场救治工作，确定定点医院，负责救护车辆的调派和伤患者的转运工作，负责根据需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指导事发企业做好职业健康防护。指派专人与现场救援组随时联系、沟通、协调现场紧急救护与伤员转运。
[bookmark: _Toc26766]3.3.4环境监测组
组  长：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负责人
成  员：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气象局等部门相关科室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相关业务负责人。
职  责：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大气、水质、土壤环境污染影响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次生环境污染的防控建议，提出妥善处置的技术意见；做好事故发生地的气象监测和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服务，为区指挥部提供气象资料。
[bookmark: _Toc11683]3.3.5新闻工作组
组  长：区委宣传部负责人
成  员：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相关业务负责人。
职  责：科学做好权威信息发布，严密监测网上舆情动态，稳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bookmark: _Toc8075]3.3.6治安维护组
组  长：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负责人
成  员：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相关队室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相关业务负责人。
职  责：负责事故现场治安警戒、人员疏散、秩序维护、交通疏导，警力调配，及时疏散围观群众，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实施巡逻管控；维护伤员救治医院的治安秩序。
[bookmark: _Toc13135]3.3.7后勤保障组
组  长：事发地镇（街道）负责人
成  员：区应急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事发地镇（街道）相关负责人、中国电信兖州分公司、中国移动兖州分公司、济宁市铁塔公司兖州区办事处、中国联通兖州分公司、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中心负责人。
职  责：做好救援物资、物品供应保障工作；做好救援办公、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做好救援电力供应保障工作；做好救援人员食宿、车辆等保障工作；做好通信保障工作；制定本工作组工作制度和具体工作机制；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9886]3.3.8善后处理组
组  长：事发地镇（街道）主要负责人
成  员：事发地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和工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民政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相关业务负责人以及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
职  责：成立“一对一”工作专班，实施“一对一”安抚、沟通，视情开展心理疏导，及时收集家属诉求，按照政策做好协议签订、赔偿支付、遗体火化等工作，确保不聚集、不发生意外事件。
[bookmark: _Toc20146]4预防预警
[bookmark: _Toc26818]4.1预防
（1）监督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规范建立和实施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及时消除重大隐患。
（2）加大对高级别风险点和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管控措施的检查落实。
（3）加强源头治理，抓好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三同时”的落实，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采取安全本质化措施。
（4）定期分析工贸行业风险管控现状，研判突发事故应对的总体形势，制定防范措施。
（5）监督工贸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及时修订和实施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6）监督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安全培训工作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逃生能力。
[bookmark: _Toc23225]4.2预警
[bookmark: _Toc23692]4.2.1信息监测预警
工贸行业企业根据现场条件、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型、危害程度，建设安全生产信息化平台或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监测预警系统，及时分析预测。
区政府有关部门、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和企业应当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建立常规数据监测、风险分析与分级管控等制度，对可能引发一般及以上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可能引发事故灾难的重要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bookmark: _Toc18271]4.2.2预警信息分析
区应急管理局、区直相关部门及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对收集到的本行政区域内或可能对本行政区域造成重大影响的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预测信息，进行可靠性分析，根据预警级别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济宁市应急管理局和相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4020]4.2.3预警级别
根据工贸行业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紧急程度和影响范围，依据本预案规定的事故分级，工贸行业事故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和蓝色预警。
（1）红色预警：情况紧急，有可能发生或易引发特别重大事故；事故已发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或次生、衍生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橙色预警：情况紧急，有可能发生或易引发重大事故；事故已发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3）黄色预警：情况比较紧急，有可能发生或易引发较大事故；事故已发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造成较多人员伤亡。
（4）蓝色预警：出现异常状态，有可能发生或易引发一般事故；事故已发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增加伤亡人数。
[bookmark: _Toc20277][bookmark: _Toc28259]4.2.4预警响应
（1）蓝色预警响应：进入蓝色预警期后，区政府、工贸企业应做好应急响应准备，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区应急管理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对事态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并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准备；应急救援队伍随时待命，接到命令后迅速出发，视情况采取防止事故发生或事态进一步扩大的相应措施。
（2）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响应：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指挥部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领导下，部署相关预警响应工作。
4.2.5预警信息发布和解除
蓝色事故预警信息由区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特殊情况需报市政府审定的，经区指挥部办公室核定意见后及时报市政府相关领导签发。特殊紧急情况下，市政府认为有必要发布的预警信息，可不受预警级别限制。
黄色及以上事故预警信息，由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和解除。
[bookmark: _Toc16953]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934]5.1信息报告
事故信息报告分为初报和续报。
[bookmark: _Toc22627]5.1.1初报
（1）事故现场人员报告程序
①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②情况紧急时，可直接向区应急管理局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报告镇（街道）政府（办事处）。
（2）工贸行业从业单位负责人报告程序
从业单位负责人应于第一时间（1小时内）报告区应急管理局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同时报告当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
初报的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3）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
（4）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bookmark: _Toc18031]5.1.2续报
（1）区应急管理局、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接到事故初报后，迅速与事发单位确定、核实事故的详细情况。属于一般事故的，立即报告（20分钟内）区政府办公室、区安委会办公室，并按照要求在30分钟内将基本情况电话报告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应急局和上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1小时内报书面情况。属于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区政府办公室应当在20分钟内向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报告基本情况，在40分钟内报书面情况。
（2）虽未达到上报标准，但发生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或涉及敏感人员的事件以及可能演化为重特大级别的事件，要按照有关的规定上报。
（3）接到上级要求核报的信息，区政府、区安委会办公室、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单位）要迅速核实，20分钟内电话反馈初步核实情况；对于明确要求报送书面信息的，反馈时间原则上不超过45分钟，有关情况可以续报。
续报的主要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类别；
（4）事故的简要经过及原因初步分析；
（5）事故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6）事故救援进展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7）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bookmark: _Toc20877]5.2分级响应
本预案根据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被困人数、已出现人员伤亡数量以及事故现场救援处置难度等信息，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级别按严重程度由大到小分为四级：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应急响应启动后，视情及时调整响应级别；超出区政府应对能力的，依次向上级政府请求增援。
（1）Ⅳ级响应：事故现场无人员被困，由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程序，组织和指挥本辖区进行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信息报告后，根据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进行研判，经研判现场处置难度不大，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必要时，区指挥部办公室和区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开展相关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应急救援需求，提供应急资源予以支持。
（2）Ⅲ级响应：事故现场1人被困，未出现人员伤亡，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信息报告后，根据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进行研判，经研判现场处置难度较大，预期被困人员可全部或大部分安全撤离，立即向区政府申请成立区指挥部，由区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各工作组及相关专家、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迅速按照分工开展科学有序救援工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度指挥，并随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应急救援进展及情况。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要求及部署。
（3）Ⅰ、Ⅱ级响应：Ⅱ级响应：事故现场2人被困，已出现人员伤亡；Ⅰ级响应：事故现场3人以上被困，已出现人员伤亡。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信息报告后，立即向区政府申请成立区指挥部，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启动Ⅰ级或Ⅱ级应急响应。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各工作组及相关专家、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迅速按照分工开展科学有序救援工作。启动Ⅰ、Ⅱ级响应后，区长、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度指挥，并及时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请求启动市级应急响应。市相关应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时，区指挥部按照省市相关应急机构的统一部署、要求，组织、协调本区各方面应急资源，配合市相关应急机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要求及部署。
[bookmark: _Toc18462]5.3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5535]5.3.1先期处置
（1）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力量在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不发生次生、衍生事故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自救互救，以先救人为首要，并通知就近的救援队伍支援；同时组织人员疏散撤离、封闭现场等措施。
（2）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要迅速成立现场应急救援临时指挥部，先行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营救遇险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采取防止事故扩大的措施。对可能危及救援人员安全的不得盲目施救。当地救援力量不足或者事态严重时，应请求区指挥部派遣救援力量；在区指挥部人员到达现场后，先期处置终止。
（3）先期处理的注意事项
①粉尘爆炸事故：立即停机，及时切断动力电源；立即组织撤离现场人员；组织应急力量扑救火灾（可以使用雾状水，避免使用直流水），铝粉、镁粉不能使用水、泡沫灭火剂等灭火。
②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立即停止作业，切断危险源，如切断电源、关闭阀门，消除可能存在的危险状态。作业现场负责人应及时向本单位报告事故情况，在分析事发有限空间环境危害控制情况、应急救援装备配置情况以及现场救援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判断可否采取自主救援以及采取何种救援方式。若现场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非进入式或进入式救援，并确保救援人员人身安全；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决不允许强行施救。受困人员脱离有限空间后，应迅速被转移至安全、空气新鲜处，进行正确、有效的现场救护，以挽救人员生命，减轻伤害。
③可燃气体泄漏、着火事故：立即组织现场人员向上风口撤离，迅速切断煤气等可燃气体来源，现场救援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现场禁止火源；可燃气体管道爆炸着火，充氮气或蒸汽保压、逐渐关闭阀门。
④高温熔融金属事故：转炉、电炉进水立即急停停电，关闭进水阀，关闭氧气及氮气气源，严禁动炉，组织现场人员警戒和撤离。高温熔融金属容器泄漏、倾覆，跑钢等，对周边影响范围内的煤气、天然气等易燃易爆装置及管道进行停气和防护；区域禁止有水；高温液态影响区域的下水道、地沟、低洼处等保持围堰等防护措施良好，防止高温液体进入；严防高温液体与水混合。
⑤液氨泄漏事故：立即停止作业，组织现场人员向上风口撤离；先停机切断设备电源，开启喷淋系统与事故风机；事故处置人员穿戴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重型防化服，携带抢险堵漏工具进入现场，查找泄漏点，关闭泄漏点前后阀门；如无法靠近发生氨泄漏设备，立即关闭与之相连串通其他设备最近的氨阀，开启紧急泄氨器。
⑥物体打击事故：对受伤人员上方坠落处的物体或飞出部件的源点进行排查维护，防止坠物继续掉落或飞出对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如果事故源是运转设备，应立即停机。在确认不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故的前提下，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受伤人员。观察询问伤者受伤情况，如果条件允许，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立即对伤者进行初步医疗救治。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决不允许强行施救。
⑦机械伤害事故：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拍下急停按钮或切断控制电源。施救者对现场受伤情况进行判断，如果条件允许，帮助伤者脱离事故机械或设备；如果条件不允许，及时拨打119求助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封闭事故现场，划出警戒线，设立明显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并且要做好机械或设备相关配电的警戒，事故彻底处理完毕前禁止送电。立即对伤者进行初步医疗救治，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⑧高处坠落事故：立即停止作业，现场人员对坠落人员上方坠落处的物体进行排查维护，防止坠物继续掉落对人员造成二次伤害。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若坠落人员为轻伤时，现场人员采取防止受伤人员大量失血、休克、昏迷等应急救护措施，并将受伤人员脱离危险区域。若坠落人员伤势较重，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详细说明受伤部位、严重程度、联系电话。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决不允许强行施救。
⑨坍塌事故：发现坍塌事故时，现场人员应立即撤离至安全处，切断设备电源，组织人员建立警戒区，在警戒区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疏散无关人员，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如不存在再次大面积坍塌情况，能够安全进入施救，迅速组织人员进入施救。如存在再次坍塌可能性，或者无法进入时，不得贸然进入，立即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同时，再不引起再次坍塌情况下，可组织人员从外向内进行坍塌物清理。
[bookmark: _Toc28337]5.3.2应急处置
（1）区指挥部迅速组织各工作组到达现场，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装备、技术力量、医疗人员与设备等，了解事故情况和当前状态，统筹指挥、调度有关部门（单位）参加事故应急救援。
（2）区指挥部应维护好事发地区治安秩序，做好交通保障、人员救治与疏散、群众安置等工作，全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次生、衍生事故发生。及时掌握进展情况，随时向区政府报告。同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分析、快速评估，尽快研究确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按处置方案发布命令，全面展开调集应急物资，抢修被损坏的公共设施，向受到危害的人员提供医疗救护等紧急处置工作。
（3）现场救援组视情成立的专家小组，根据上报和收集掌握的情况，对事故进行分析判断和事态评估，研究并提出现场科学应急处置、防止紧急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次生、衍生事故发生等处置措施，为现场指挥部提供决策咨询。
（4）各工作小组按照区指挥部的指令，迅速开展行动，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5）应急相关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立即开展应急救援行动。参加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要在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有效地进行救援、处置，严防事态扩大。
[bookmark: _Toc24364]5.4信息发布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信息发布，由上级指挥部负责；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信息发布，由区指挥部负责。
[bookmark: _Toc6490]5.5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3040]5.5.1应急结束宣布与撤离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遇险人员获救，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由区指挥部研究、决定，宣布应急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bookmark: _Toc17742]5.5.2应急结束通知与发布
应急结束后，应将情况及时通知参与事件处置的各相关部门（单位），必要时还应通过区融媒体中心同时向社会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bookmark: _Toc18798]6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6769]6.1善后处置
事故单位、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和相关部门（机构）在区指挥部的指导下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置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保险监管机构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做好有关单位和个人损失的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19168]6.2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_Toc7469]6.2.1工作总结
区政府有关部门及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要及时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提出加强和改进同类事故应急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在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报区政府和有关部门。
[bookmark: _Toc20855]6.2.2调查评估
一般事故由区政府负责调查，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工会派员组成，邀请纪委监委、检察院相关人员，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bookmark: _Toc4025]7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8030]7.1队伍保障
[bookmark: _Toc19648]7.1.1企业应急队伍保障
工贸行业企业的救援力量是事故救援的第一响应者。企业应加强由专职人员组成的救援组织的建设，不具备单独建立专业救援组织的企业，可以建立兼职的救援组织，还可与临近的专业救援组织签订救援协议，或者与临近的企业联合建立专业救援组织。
[bookmark: _Toc16057]7.1.2政府应急队伍保障
政府专业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区政府应加强消防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bookmark: _Toc3387]7.2经费保障
事故灾难应急救援资金由事故单位承担，事故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区政府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31072]7.3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7970]7.3.1应急物资储备
工贸行业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储备，以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设备物资库、部分生产厂家为主储备。区应急管理局和企业应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信息资料库。
[bookmark: _Toc23482]7.3.2应急物资紧急征用
在应急救援中，储备物资不能满足救灾需求、区政府和事发地（镇街）政府（办事处）需要紧急征用救援物资装备时，涉及到的部门、单位必须积极配合，全力支持，保证救灾物资装备及时到位。
[bookmark: _Toc5893]7.4医疗卫生保障
应急医疗救援主要由区级医疗机构的医疗队伍承担。必要时，由区指挥部协调其他地区的医疗卫生救援队伍及药品、器械参与救援。
[bookmark: _Toc25052]7.5交通运输保障
发生工贸行业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后，区指挥部根据需要，及时协调交通和公安等有关部门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道路交通管制，开通特别应急通道，确保抢险救援物资、器材和人员及时运送到位。
[bookmark: _Toc23395]7.6治安保障
由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组织实施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加强对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护现场秩序，及时疏散群众，做好治安工作。
[bookmark: _Toc12312]7.7人员防护
[bookmark: _Toc16334]7.7.1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1）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人员，根据企业事故的类别、性质，安排专人检测气体成分、风向和温度等因素，满足救援安全条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数量。
（2）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佩戴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救援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
（3）应急救援过程中，发现对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异常状态，立即撤出现场，研究确定可靠的防护措施后方可恢复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2825]7.7.2群众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1）确定保护事发地周边群众安全的防护措施。
（2）指定有关部门负责疏散、转移群众。
（3）确定应急避难场所，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实施医疗救治、疾病预防和传染病控制，并加强治安管理。
[bookmark: _Toc22048]7.7.3极端情况的安全防护
在工贸行业事故救援过程中，出现继续进行抢险救灾对救援人员的生命有直接威胁，极易造成事故扩大化，或没有办法实施救援，或没有继续实施救援的价值等情况时，经过应急救援专家充分论证，提出终止救援的意见，报区指挥部决定。
[bookmark: _Toc7114]7.8通信保障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协调通信企事业单位做好事故发生地公共通信保障，抢护毁损设施，协调调度应急通信设施，确保应急救援的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3647]7.9技术支持与保障
建立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专家数据库，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bookmark: _Toc8817]7.10气象信息服务
气象部门要加强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测和预报，及时提供气象分析资料，为应急处置提供气象信息服务。
[bookmark: _Toc16726]8应急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4248]8.1预案培训
[bookmark: _Toc27488]8.1.1宣传教育，增强意识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工贸行业企业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安全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7450]8.1.2学习培训，提升能力
应急救援队伍管理部门和组建单位，要有计划、有层次、有重点地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指战员的业务学习、教育、培训，掌握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及相关应急程序和知识，不断提高应急救援人员的处置能力。企业负责组织并加强本单位职工科学救援和自救、互救知识的培训。
[bookmark: _Toc11895]8.2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7982]8.2.1部门演练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级应急救援队伍，要按照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济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济宁市兖州区突发事故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工贸行业企业进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bookmark: _Toc21841]8.2.2企业演练
高危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2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3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bookmark: _Toc30214]8.2.3总结评估
演练结束后，应急演练组织部门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客观评价应急演练实施效果，分析存在的问题，检验应急预案的适用性，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形成演练评估报告，上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应急部门。
[bookmark: _Toc30398]8.3预案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单位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应急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bookmark: _Toc1917]8.4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0810]8.5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23047]9附则
[bookmark: _Toc32192]9.1其他要求
区直相关部门、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要根据本预案和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操作手册。
[bookmark: _Toc18338]9.2奖惩
[bookmark: _Toc8068]9.2.1表彰奖励
在工贸行业企业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bookmark: _Toc14647]9.2.2惩处追责
对单位和个人未按照预案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581]10附录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bookmark: _Toc13851]

附录
[bookmark: _Toc14666]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区委宣传部：指导相关责任主体部门做好信息发布、统筹新闻报道、网上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区政府办公室：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事故信息；传达和督促落实区政府领导的指示、批示；承办相关综合协调工作。
区总工会：参与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协调通信企事业单位做好事故发生地公共通信保障，抢护毁损设施，协调调度应急通信设施，确保应急救援的通信畅通。
区民政局：负责配合当地政府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好工伤保险政策落实；配合有关部门对救援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区自然资源局：根据抢险救援的需要提供事发地的区域地形图、所管辖范围的地上及地下基础设施等相关资料，负责事故现场测绘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保障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协调重要应急资源交通运输应急通行。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协调医疗救护和检测检疫、防疫工作，并协调上级卫生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相关要求，及时上报事故相关信息；根据区指挥部要求，协调相关部门、机构及救援队伍参与事故应急处置及抢险救援工作；配合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事故中涉及特种设备抢险救援的技术指导工作；依法承担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工作。
区气象局：负责事故救援的气象保障，为事故现场救援、人员疏散等提供气象服务支持。
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负责警戒保卫工作；指导、协调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工作；参与事故应急处置；严密监测网上舆情动态，稳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扑救事故现场火灾和组织人员搜救；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及抢修等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负责做好环境监测、预警和评估，组织制定事故现场及周边影响区域环境应急处置方案。
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辖区内应急队伍建设及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善后处置、事后恢复等工作；负责依法组织、协调本辖区内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先期处置和信息上报工作，参与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中国电信兖州分公司、中国移动兖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兖州分公司、济宁市铁塔公司兖州区办事处：负责为抢险救援工作做好通信服务保障，指导协调通信企事业单位做好公共通信设施的应急抢修。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中心：负责应急救援供电保障工作。
其他成员单位：按本部门工作职责承担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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